安徽农垦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标准
为确保安徽农垦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各项实施内容落到实处，达到预期效果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一、验收内容
验收内容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补助作业环节；服务质量应不低于《安徽农垦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作业标准》。
二、验收原则
按照“完成一个环节、验收一个环节、报账一个环节”的要求，项目服务主体单位在完成相关服务环节并自验合格后，及时向省农垦局申请验收。

项目验收坚持“项目服务主体据实申报、省农垦局全面组织核查验收”的原则，省农垦局委托第三方单位组建项目验收组进行验收。省农垦局根据第三方单位的验收结果进行抽查验收。
三、实施程序
1．验收申请。补助作业环节结束后，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向省农垦局申请验收。主要提供以下验收材料：

（1）验收申请；

（2）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

（3）服务合同、作业记录档案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作业确认单、相关服务环节图片或影像资料（每个环节每个村至少提供一张带有日期、地理位置信息的作业打卡照片）、农机作业的北斗终端作业监测数据、收取服务对象服务费用证明材料（转账凭证、发票、收据等）等项目有关资料。
2．组织验收。省农垦局委托第三方单位组建项目验收组进行验收。项目验收组成员应不少于3人。验收组应认真审阅项目实施主体单位提供的全部资料，并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，核实作业服务面积，并出具项目验收意见和签名。每个项目实施所在村应随机抽取不低于10%的服务对象或10户服务对象开展服务质量调查，调查作业质量、时效性、满意度等内容，并保留相关资料。项目验收小组对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和出具的验收意见负责。

验收完成后，应将验收结果在安徽农垦信息网和项目实施所在地进行公示7天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验收合格。如遇问题举报，应对问题线索进行核查，若问题属实，则相应核减补助面积或补助资金。问题情节严重的，取消补助资格。
四、兑现补助
经验收合格后，省农垦局按照资金拨付程序，及时将项目资金通过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发放系统拨付至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。
